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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1-25004

湖 南 省 林 业 局
文件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湘林绿〔2021〕3号

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认定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林业局、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各县市区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开展古树名木公园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

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村庄”

等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建设美丽湖南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各地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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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推动建设了一批主题公园，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也一定程度存在公园认定管理不规范、

保护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为规范古树名木公园认定管理工

作，特制定《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认定管理办法》，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附件：1.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认定管理办法

2.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申报书

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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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保护，规范古树名

木公园的认定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全

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湖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古树名木公园（以下简称“公园”）是以古树名木资

源为依托，以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境为重点，以公众游憩

参观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宣教、科研和历史文化乡

愁传承等作用，并向公众开放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公园建设应正确处理古树名木保护与发展利用的

关系，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应注重与周边环境风貌和功能相

协调，坚持和谐发展的原则；应注重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原生景

观特色的传承发展，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应注重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立足现实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与撤销

第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报认定为湖南省古树名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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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一）土地权属清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树木权属

清晰，相关权利人无争议；

（二）建设期间未发生移植、采挖及破坏古树名木等违法

违规行为；

（三）具有一定的面积，其中以单棵古树名木为核心建立

的公园面积在 2亩以上，以古树群为核心建立的公园面积在 5

亩以上；

（四）有明确的管护主体，其管护主体已与当地县（市、

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签订管护协议；

（五）有稳定的维护管理经费渠道。

第五条 申请认定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的，应由公园建设

单位或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申报书格式附后），由县（市、区）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核，在当地公示无异议后，经市州林业局

同意后报省林业局（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第六条 省林业局（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拟

认定的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开展评审和核查（专家从省古树名

木保护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对于符合条件的，由省林业局（省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确认后公布。

第七条 公园使用统一命名，命名方式为：湖南省××县（市、

区）－小地名－树种名－古树/名木公园，属于多树种古树群的

可直接命名为湖南省××县（市、区）－小地名－古树/名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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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公园内古树名木资源灭失，不具备公园基本条件，

需撤销“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名称的，由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

县（市、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核、市州林业局同意后报省

林业局（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核准撤销。因人为因素导致公

园古树名木灭失的，要查明原因，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九条 对已认定公布的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经发现不符

合第四条相关规定的，由省林业局（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要

求限期整改，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予以撤销并公告。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条 公园内古树名木生境保护范围：单棵树为树冠垂

直投影以外 5米宽且距树干基部外缘水平距离为树木胸径 20倍

宽所围合的范围，古树群为外缘树树冠垂直投影以外 5米所围

合的范围。生境保护范围内，除树木保护及加固设施外，不得

设置建筑物、构筑物及架（埋）设各种过境管线，不得损坏表

土层和改变地表高程，不得进行地面直接铺装，严禁地面硬化，

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已有的危害古树名木安全的建（构）

筑物要依法限期拆除。

第十一条 公园应有醒目的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教设施和

统一的标牌标识。

第十二条 公园管理单位应当严格保护管理古树名木及其

生境，应因地制宜设置围栏、安装防雷和消防设施、开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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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保护等。有关保护设置应与公园整体的自然、人文景观相

协调，做到美观、大方、和谐、安全。

第十三条 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承担公园监管职能，负

责指导公园内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教设施建设，向公众宣传古

树名木保护知识；加强公园日常监管，及时制止侵占、破坏古

树名木公园行为；建立和维护公园内古树名木管护档案，实行

定期评估、动态监测；督促指导管护单位开展日常养护，及时

救护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

第十四条 对已认定公布的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省、市

（州）林业主管部门优先安排古树名木保护项目资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 2021年 12月 4日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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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古树名木公园

申

报

书

公园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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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古树名木公园名称

古树名木公园面积

园内古树名木主要树种 拉丁学名

土地权属 国有□ 集体□

树木权属 国有□ 集体□ 个人□

管护责任单位（人）

地理位置
_______市（州）_______县（区、市）_____________

乡镇_____村_____组__________

地理坐标 纵坐标： 横坐标：

建设时间 建设主体单位

投资规模 总投资 万元，资金来源：

政府认定

公布古树

名木情况

文件名及文号：

认定公布时间：

公园内主要

古树名木名录

树种 树龄 胸径 cm 树高 m 冠幅 m 生长势

公园及园内古树名木

历史人文内涵、典籍

传说故事及周边环境

介绍

（简要介绍，可另附页。）

主题公园定位

绿色名片□ 生态休憩□ 乡愁传承□ 景观驿站□
基因保存□ 产业引领□ 人文展示□ 科普宣教□
其他：______________（可多选及补充）

是否符合地方国土

空间规划用途

相关权利人

是否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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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建设是否符合

《湖南省古树名木主

题公园建设指导意

见》主要技术指标

公园建设期间是否发

生移植、采挖及破坏

古树名木违规

违法行为

公园内古树名木生境

范围内是否有地面硬

化及损坏表土层、设

置建筑物及过境管线

等破坏古树名木生存

的自然环境的行为

公园是否有相应的

管理主体

公园是否有固定的

维护管理经费

公园是否设有古树名

木保护科普宣教设施

公园是否向公众

免费开放

公园建设对园内古树

名木保护影响

评估描述

附件资料：

1.古树名木公园建设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峻工验收资料；

2.公园内古树名木名录及政府认定公布文件；

3.公园权属证明材料；

4.公园管护协议；

5.公示无异议证明材料；

6.公园建设前照片(3-5张，要求大小在 3M以上）；

7.公园建设后照片(3-5张，包括公园入口标识照片，公园全景照片，公园最优视觉位

照片，公园内主要古树名木照片等，要求大小在 3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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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林业局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林业局（省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 11 /

湖南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4日印发


